
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
关于李广工伤职工更换辅助器具确认意见
送达深圳市盛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

深圳市盛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
我委受理李广（张新武代为申请）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

置(更换)确认申请，其工伤职工更换辅助器具确认意见已经

作出（深劳鉴器字〔2024〕第 1359951 号）。因你单位拒绝

签收，我委未能将李广工伤职工更换辅助器具确认意见送达

你单位。现将李广工伤职工更换辅助器具确认意见公告送达

如下：

被鉴定人：李广，身份证号码：412726196707******，

用人单位/工伤保险责任单位：深圳市盛耀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。经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组鉴定，市劳动能力鉴定委

员会核准，结论如下：

1. 准 予 更 换 辅 助 器 具 : 防 褥 疮 床 垫 , 功 能 轮 椅

(30001,30016)。

本结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，视为送达。

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19 日


